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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 
 
 

一、甲於民國 88 年間因經營珠寶批發而與乙相識，成為男女朋友後自 92 年間起共同經

營珠寶店，於 94 年間同居生下一子丙，為辦理其出生登記，甲、乙於 97 年 9 月 10
日辦妥結婚登記。自 100 年 7 月初起，甲、乙經常就離婚及分配房屋問題發生爭

執，甲乃於 100 年 10 月 14 日雙方爭吵後簽立字據約明：「我甲今天答應 A 屋給與

乙，店裏些許貨歸給甲，至於小孩歸乙，以後要看小孩，或載小孩出來玩，不可以

不給看」，甲、乙均在字據上簽名，未辦理離婚登記。後來乙主張甲、乙未舉行結

婚之公開儀式，甲填寫結婚證書亦有不實，於 102 年 10 月 16 日起訴確認婚姻無

效，乙於 102 年 11 月間提出離婚協議書，甲並未簽名。試問： 
乙請求甲將 A 屋移轉登記給乙，有無理由？（30 分） 
男女如純為取得配偶身分，而辦理結婚手續者，其結婚是否有效？夫妻離婚者，

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，應如何處理？（25 分） 

二、甲生前於民國 98 年 10 月間將當時其所有之 A 屋贈與其配偶乙，並辦畢贈與移轉登

記。甲於同年 12 月間死亡，甲、乙所生之丙，經甲、乙扶養至大學畢業，有資訊

專長，自幼住在 A 屋。甲死亡後，丙主張甲生前曾表示將 A 屋留給丙，乙並未反

對，故甲不可能贈與 A 屋予乙，並主張 A 屋應由乙、丙共同繼承或應歸扣，雙方

發生爭執。試問： 
不動產物權因法律行為或其他原因而變動者，各應具備何種要件？（25 分） 
丙主張與乙共同繼承 A 屋或應歸扣，有無理由？（20 分） 


